1.相关规定 
《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2.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
指导教师在网上填写意见，学生将纸质版申报书交至项目负责人所在院系
各院系组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指导小组，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所有申报项目务必组织答辩，确定本院系拟推荐顶目
教务处组织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指导委员会对项目进行最终审核，择优推荐国家级和上海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评审结果报校领导审批
学生确定选题并进行前期调研，填写申报书，并在网上进行申报
院系网上填写最终学院推荐意见、评分和排序并提交项目汇总表和各项目申报书至教务处教学科
公布立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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